
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場地設備借用管理要點 

96 年 1月 3日 9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6 年 3 月 6日第 247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3月 16 日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9月 13 日第 268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為場地設備之管理及借用，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四

點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夜間及假日可提供借用之場地為：演講廳、視聽教室（文 20）二間；會議室、一般

教室、電電腦教室（普 506），則需專案簽准借用。 

本院空間以提供學術性演講、研討會及會議等學術活動之用為原則，商業活動及政治性

活動恕不借用。 

凡借用本院場地者，除本校之正式課程排課、所屬單位專案簽准使用外，本院得酌收場

地管理費，其收費標準另訂之。 

三、凡借用本院場地設備者，應先填具申請書（請上網下載），經本院同意後，即應繳納全

額費用，始完成借用手續。 

四、借用者因故放棄借用時，已繳費用不予退還。但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之事由，致無法

使用者，得書面敘明理由，向本院洽退原繳之費用，借用者不得異議或請求賠償。 

五、本院如有使用場地設備之必要時，得於使用二週前通知借用者放棄借用權利，並無息退

還已繳納之費用。 

六、借用單位須指定專人負責借用時會場管理事宜。借用單位使用本院各項設備，為維護安

全起見，需於本院工作人員協助、指導下使用，非經同意，不得擅自動用。使用本院各

項設備，應事先提出申請，並會同本院工作人員辦理，不得私自架設、安裝。 

七、借用單位應善加使用本院各項器材或設備，若因使用不當造成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本院之各項設備或器材，於借用單位使用前即已產生瑕疵或毀損者，借用單位應即告知

本院予以處理，若因疏於告知仍繼續使用致損害發生或擴大者，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 

八、借用者使用本院場地設備如有下列情事，本院得立即停止其使用，並依法辦理： 

（一）違背法令暨學校規定者。 

（二）違背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 

（三）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不符者。 

（四）活動損及本院建築或設備者。 

（五）活動影響本院之環境安寧者。 

（六）將場地私自逕行轉讓者。 

九、如有以下情形之ㄧ者，五年內不再借予該單位： 

（一）實際使用與申請表上事由不符者。 

（二）使用後未回復原狀或垃圾未清理，經通知仍不予改善者。 

（三）借用之器材未予歸還，經通知仍不予歸還者。 

（四）冒用本校單位或學生社團者，經查出後立即取消當日使用權。 

十、借用者使用本院場地設備應負責通知參與者遵守下列事項： 



（一）不得攜帶飲料食物進入演講廳、視聽教室、電腦教室及會議室。 

（二）不得於建物內吸煙。 

（三）使用完畢後，借用者應負責將道具、花籃等一切非本院物品攜離本院,垃圾應

按本校垃圾之分類處理。 

十一、各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詳見附表。 

十二、依本要點所得之收入，其百分之四十二由學校統籌運用。 
十三、本要點經院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場地設備借用收費標準 

96 年 1月 3日 9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6 年 3 月 6日第 247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3月 16 日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9月 13 日第 268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標準依本院場地設備借用管理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收費標準 

（一）場地費 

(1) 本校非院屬各單位、學生團體、校友組織、學術單位及肢障團體按八折計收(但晚上

及假日不優待)。 

(2) 文學院所屬單位及學生社團主辦且未對外收費之活動、無場地費之經費來源、因公

借用並敘明理由，經院長同意者，上課時間內得免費借用(電腦教室除外)。但晚上

及假日借用以七折計收。 

(3) 文學院所屬單位協辦及學生社團之活動借用以七折計收。但晚上及假日以九折計收。 

(4) 打折後不足百元以百元計。 

(5) 舉辦、協辦、委辦演講及研討會需借用時，依本收費標準收取費用，商業活動依本

收費標準加收 50%，並製發本校統一收據。 

(6) 教室上課日不出借。電腦教室寒暑假及假日不出借，專案簽准者除外。除演講廳及

視聽教室（文 20）外，其他場地原則上晚上及假日不出借，如需借用以 1.5 倍收費。 

 

場地名稱 席位 
收費 

全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演講廳 162 17000 8500 8500 12000 

會議室 50 5000 2500 2500  

文 20 

（視聽教室） 
45 4000 2000 2000 3000 

教室 

(文 16、文 17、 

文 18、文 19) 

50 3000 2000 2000  

電腦教室 

（普 506） 
50 10000 5000 5000  

大堂 50 6000 3000 3000  

研討室 24 3000 2000 2000  

中庭及 

迴廊 
150 5000 2500 2500  

 

（二）設備費 

(1) 本院演講廳設有同步口譯系統，如需借用，單場活動收費 5000 元，耳掛式接收器

每具 80 元。 

(2) 借用人應於活動前一週內確定所需數量並繳清費用，領取耳掛式接收器時須質押借

用人之身分證件。活動結束後，應將設備悉數歸還，經本院清點無誤後，始退還證

件。耳掛式接收器如有遺失或毀損者，借用人應按採購原價賠償每具 5800 元，繳



清賠償金後，始得領回所押證件。 

(3) 文學院所屬單位借用，費用以五折計。 

（三）值班人員服務費及清潔行政費：值班人員服務費，假日白天每時段 1200 元，全日 1800

元，晚上時段 1300 元。清潔行政費每日 500 元（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借用者免收清

潔行政費）。 

假日借用電腦教室需另繳電腦中心人員技術服務費，每小時 500 元。 

場地之佈置、茶水之供應或其他相關工作由借用者自行負責。場地使用後，應恢復

原狀。如需工友協助準備茶水及整理場地之服務者，繳交服務費 500 元。使用逾半

小時以上者，另繳交服務費 300 元。但不得逾時超過一小時。 

三、校外或院外單位不得假借本校或本院所屬單位名義借用，如有假借情形，被假借之單位

爾後 5年內借用不予優待。 

四、借用時間如下： 

全日：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20 分 

上午：8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1時至 5時 20 分 

晚間：6時至 10 時 

逾時則以小時為單位並以當日收費金額之平均數計算。 

 


